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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气候变化严峻的背景下，能源法律制度对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和澳大利亚作为

重要经济体，其能源法律制度影响深远。中国已取得一定成效，出台诸多法律且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但

存在法律体系不协调、缺乏专门法、市场管理制度不完备等问题。澳大利亚法律框架完善、减排目标明

确、市场机制灵活且能效标准和碳排放标识体系完善，但也有对化石燃料依赖、市场改革不到位等不足。

中国可借鉴澳大利亚经验，构建专项立法框架、优化市场机制、完善碳排放标识体系、加强能源结构法

治保障，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同时也为全球能源法律制度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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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severe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e energy legal system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energy transi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significant economies, China and Australia 
have far-reaching energy legal systems. China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introducing numer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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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s and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owever, there exist problems such as 
an uncoordinated legal system, the lack of specialized laws, and incomplete market management 
systems. Australia has a well-developed legal framework, clear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flexible 
market mechanisms, and a complete energy efficiency standard and carbon emission labeling system. 
However, it also has shortcomings such as a heavy reliance on fossil fuels and inadequate market 
reforms. China can draw on Australia’s experience to build a specialized legislative framework, op-
timize market mechanisms, improve the carbon emission labeling system, and strengthen legal guar-
antees for the energy structure, so as to promote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achieve the 
goa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als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global energy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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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能源法律制度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

动能源结构转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和澳大利亚作为亚太

地区的重要经济体，两国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在全球范围内占有显著比重，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共同挑战

面前，中澳两国的能源法律制度建设不仅关系到各自国家的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也关系到全球气候行

动的成效。故而两国能源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对于全球气候治理具有深远影响。通过比较研究中澳两

国的能源法律制度，分析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立法实践和制度特点，探讨各自优势与不足，揭示

两国在立法明确性、可再生能源发展、市场机制调节管理以及碳排放标识等方面的差异，明确中国通过

法律手段更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实现能源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的现实途径。为两国乃至全球的能源法

律制度建设提供参考和启示，促进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法治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全球能源

的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的有效应对。 

2.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法律制度分析 

2.1. 中国能源法律制度的现状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立法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国内层面，我国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能源法》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通过确立能源可持续利用原则、促进能源结构

优化、提高能源效率、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加强国际合作和完善法律体系和制度保障等措施，为应对气

候变化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和保障。此外，中国已经确立了以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两大支

柱的涵盖能源战略规划和政策、法律的能源对策体系。这一体系在“十二五规划”的指导下不断推进，

现已基本形成。中国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已出台《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碳排放权交易管

理暂行条例》等与节能减排紧密相关的法律。一些地方如石家庄市、山东省等已经出台了应对气候变化

的地方性立法，为《应对气候变化法》的出台奠定了下位法基础。这些地方性立法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

制定了具体的应对措施和目标，体现了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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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层面，中国在《巴黎协定》框架下，积极履行减排承诺，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应对气候

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截至目前，中国根据《巴黎协定》向联合国分别于 2015 年和 2020 年提交了两次

NDC。其中，2015 年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碳达峰，预计在 2030 年之前实现。碳中和是设定在 2020 年之后

作为努力的方向或长期目标，计划于 2060 年前实现。其中，中国已经建立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这

是推动实现“双碳”目标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自主贡献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此外，中国正积极推动将

钢铁、水泥、铝冶炼等行业纳入碳市场覆盖范围。中国发布《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国

家标准，作为我国产品碳足迹核算的“母标准”，来指导具体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编制。同时，生态环境

部等部门还印发了《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明确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建设目标，并推动

相关标准的编制和发布。 

2.2. 中国能源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 

2.2.1. 法律体系不协调 
首先，尽管中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法律法规，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

现有能源法律之间存在不协调或相互矛盾的问题，影响了法律的实施效果。例如《可再生能源法》与《能

源法》关于可再生能源消纳的规定中，《可再生能源法》第十四条规定：“电网企业应当与依法取得行政

许可或者报送备案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签订并网协议，全额收购其电网覆盖范围内可再生能源并网发

电项目的上网电量，并为可再生能源发电提供上网服务。”而《能源法》相关条款则对可再生能源电力

消纳保障制度进行了新的规定，可能涉及供电、售电企业以及参与市场化交易的电力用户等多方主体共

同承担消纳责任，而不再仅由电网企业全额收购。这两部法律在可再生能源消纳方面的规定存在明显差

异，可能导致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法律适用上的困惑和冲突。 

2.2.2. 缺乏专门性规定 
一是缺乏国家层面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法，导致各部门、各行业以及各层级主体在应对气候变化

时缺乏统一的法律指导。此外，对于一些非常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我国尚未

制定单行法。这可能会导致法律空白与不确定性增加。没有专门的法律条款，这些领域的活动可能缺乏

明确的法律框架，使得投资者、开发者和消费者在参与可再生能源项目时面临法律风险，不确定的政策

环境可能影响长期投资决策。没有单行法作为依据，政府在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监管市场行为、确保

公平竞争等方面可能缺乏有效手段，导致政策执行不力，市场规则难以统一。单行法通常包含对技术研

发、产业升级的激励措施，缺乏这些法律支持，可能降低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影响技术进步和产业

升级的速度。 

2.2.3. 市场管理制度不完备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市场机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然而，我国在探索国家和地方立法的同

时，调节，管理市场机制方面存在不足，缺乏一定的创新性与灵活性，碳排放权交易产品单一，缺乏碳

期货、碳期权等碳金融衍生品，市场流动性和灵活性不足。同时，减排路径较为单一，缺乏多元化和包

容性，未能充分利用技术创新、节能减排、植树造林等多种方式实现减排目标。此外，减排目标设定机

制不够灵活，未能根据不同行业、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阶段设定差异化的减排目标。且我国碳市场成

熟度不够，覆盖范围有限，未充分纳入所有高排放行业，导致市场广度和深度不足，代表性和有效性有

待提高。在政策协同上，跨部门政策协同不够紧密，环保、能源、工业、交通等部门之间的政策协同仍需

加强，以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此外，政策与市场的衔接不够紧密，存在政策冲突和矛

盾的风险，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果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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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澳大利亚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法律制度分析 

3.1. 澳大利亚能源法律制度的现状 

澳大利亚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法律主要包括《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法案》《清洁能源法案》《气

候变化法案》等。这些法律构成了澳大利亚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能源转型的法律基础，旨在通过法律手

段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澳大利亚政府通过设立减排目标、实施碳定价机制、推广可再生能源项目等措施，积极推动能源法

律制度的实施。例如，通过“保障机制”对高排放行业进行碳排放限制，并设立减排基金支持低碳技术

的研发和应用。为了更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确保如期实现减排目标，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了《2023
年保障机制条例(碳信用)修正草案》。该机制旨在通过设定碳排放限制，推动大型工业设施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2]。近年来，澳大利亚成功实施了一系列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如风电场、太阳能发电站等。这些

项目的建设显著提高了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应中的占比。 
此外，澳大利亚还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能源市场机制，如电力市场、天然气市场等，通过市场竞争促

进能源的高效利用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同时，政府也积极推动能源市场的改革和创新，以适应能源转

型的需求。澳大利亚政府设定了严格的能效标准，要求家电、汽车等产品达到一定的能效水平，还积极

推动节能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如智能电网、高效照明等。[3] 

3.2. 澳大利亚能源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 

尽管澳大利亚在推动能源转型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其对化石燃料依赖问题未有效解决。澳大利

亚能源法律制度未能充分推动能源结构多元化，导致经济仍然高度依赖化石燃料。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

目标相比，澳大利亚的减排目标设定与执行力度也有待加强。目前的能源法律制度在推动能源转型、优

化能源结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仍有一定进步空间。 
澳大利亚能源市场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市场改革不到位的问题。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

场仍然只是一系列地区市场的有限连接，天然气市场也还很不成熟[4]。这限制了市场竞争和效率提升，

也影响了能源法律制度的实施效果。且能源市场价格的波动可能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发展和减排工作的

推进产生不利影响，澳大利亚当前的能源法律制度在稳定市场价格、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缺乏有效

应对机制。此外，在某些方面，澳大利亚的能源法律制度缺乏强制性要求，导致一些企业未能充分履行

减排责任。企业减排动力不足，导致整体减排效果打折扣，同时加重环境负担，对生态和人类健康构成

威胁。 

4. 中澳能源法律制度对比 

4.1. 立法明确性与操作性 

澳大利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法律制度上立法较为明确且具有操作性，而中国在这方面存在不足。

虽然中国已经建立了碳达峰碳中和“1 + N”政策体系，并正在研究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但目前尚未出

台专门性的应对气候变化法或综合性的碳中和促进立法[5]。现有的相关政策文件多为规范性文件，且部

分规定过于原则和粗略，甚至法律之间存在不协调与相互矛盾，缺乏操作性。而澳大利亚立法法律框架

完善，有专门性的应对气候变化法，拥有一系列完善的能源法律。《气候变化法案 2022》明确规定了温

室气体减排目标，不仅具体明确，而且为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操作指南；《国

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法案 2007》是澳大利亚企业报告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生产与消耗的基础框架，它

详细规定了报告的执行程序，为澳大利亚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收集和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可再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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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目标(RET)法案 2022》设定了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目标，并要求电力零售商购买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

电力。这一具体且量化的目标，为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动力。这些法律条款

具有明确的约束力和执行力，操作性，且各种单行法律之间相互协调，不具有矛盾。[3] 

4.2. 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支持 

澳大利亚高度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对具体的可再生能源制定了单行法。而中国对一些非常重要

的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尚未制定单行法。针对这些可再生能源制定单行法是国外强

化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项行之有效的经验[6]。此外，中国现有能源单行法律的部分规定过于原则和粗略。

澳大利亚政府则通过立法和政策措施积极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例如，《2011 年清洁能源法》建立了

排放交易(碳税)机制，比较具体且有操作性，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激励。澳大利亚对可再生能

源制定了单行法。联邦 2000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法》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法律文件。该法以法律的形式确

定了强制性的可再生电力的供应比例，要求所有各州和地区的电力供应者，在其所出售的电量中，必须

有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定具体且有可操作性。此外，澳大利亚还建立了可再生能源积分制度，

鼓励使用可再生能源进行发电。这些措施有效地推动了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4.3. 市场机制的调节管理 

澳大利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市场机制调节管理方面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灵活性，碳市场建设与运行

成熟度高，政策与市场衔接紧密。而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

的市场机制的调节管理方面，应用了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金融工具。如碳信用交易、碳边境调节税等，

为减排提供了更多灵活性和激励措施。但中国碳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灵活性不足的问题，如配额分

配方式、履约方式等。这限制了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市场效率。而澳大利亚碳市场具有较高的灵活性，

如允许企业使用国际碳信用进行抵消、提供多种履约方式等，这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减排成本和提高市场

效率。[7] 

4.4. 碳排放标识 

澳大利亚在碳排放标识制度方面具有较为完善的政策推动与标准体系、广泛的应用覆盖、高透明度

和公开性以及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等优势。而中国则在碳排放标识制度起步较晚、标识不统一、消费

端绿色消费意识尚未主流化以及数据收集及整体测算面临挑战等方面存在不足。澳大利亚政府高度重视

碳排放标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了该制度的发展。其碳排放标识不仅覆盖了汽

车等交通工具，还逐渐扩展到了其他多个行业和领域，如家用电器、建筑等，提高了产品碳足迹的透明

度，使得消费者、企业和政府都能清晰地了解产品的碳排放情况。通过碳排放标识，澳大利亚政府既为

企业提供了展示其环保形象的机会，也对其碳排放行为进行了有效的约束。相比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

中国的碳标签制度起步较晚，目前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碳标签数据收集及整体测算面临挑战。在政策、

立法层面，中国尚未对碳标签制度进行强制执行，导致该制度的发展速度较慢。目前，中国各地碳标签

标识不统一，造成了市场混乱状态，无法实现互通互认。且尽管中国政府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做出

了积极努力，但消费端的绿色消费意识尚未主流化。[8] 

5. 中国能源法律制度的完善路径 

5.1. 构建应对气候变化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专项立法框架 

为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再生能源的持续发展，我国可借鉴澳大利亚的完整法律结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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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全面、系统且具有前瞻性的专项立法框架。首先，借鉴澳大利亚颁布的《气候变化法案》等，制定专

门的应对气候变化法，打破规则分散，目标游离的立法现状[9]。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目标，确

立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及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立法宗旨。确立科学决策、协同治理、公众参与、

公平公正等基本原则，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指导，并设定国家及地方层面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制

定长期、中期和短期应对气候变化规划。[10] 
然后，借鉴澳大利亚颁布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法》，针对具体的可再生能源，包括但不限于对太阳

能，风能，地热能等制定单行法。明确立法目的和原则，即促进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

发利用，保障能源安全，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立法过程中，应坚持科学性、前瞻性、

可操作性和协调性等原则。并确定单行法的基本框架，制定具体内容，例如关于太阳能单行法中，应明

确太阳能资源的权属、开发利用的条件和程序、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和管理要求、太阳能产品的质量和

安全标准、太阳能发电并网和电量消纳机制等。 
在政策协同上，确保应对气候变化法与可再生能源单行法在政策目标、措施及实施上相互协调、相

互支持，避免产生矛盾和冲突。可建立健全应对气候变化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监管体系，加强跨部门、

跨地区的协调配合，形成监管合力。通过构建这一专项立法框架，我国将形成更加完善、系统的应对气

候变化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法律保障体系，为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11] 

5.2. 多维度优化市场机制的调节与管理 

结合中国现有市场基础、政府监管能力与企业减排成熟度的实际，借鉴澳大利亚市场机制的创新思

路与灵活设计但不搞全盘复制，实施分阶段、差异化的优化路径。短期 1~3 年立足全国碳市场平稳运行

的基础，依托政府现有监管框架，优先将核算体系完善的高排放行业纳入碳市场，在金融监管能力较强

的区域试点碳远期等低风险衍生品，对火电等成熟行业设刚性减排目标、新兴行业设弹性目标，同时强

化跨部门协同监管，夯实市场运行根基，中期 3~5 年结合试点经验与政府监管能力提升，在全国推出碳

期货等标准化衍生品，逐步提高配额有偿分配比例，鼓励技术创新、林业碳汇等多元化减排抵消方式，

实施行业 + 企业双维度差异化减排目标，推动碳市场表现与绿色信贷、税收优惠政策挂钩，提升市场灵

活性与政策协同性，长期 5 年以上待企业形成自主减排内生动力、政府具备成熟市场化监管能力后，丰

富碳期权、碳互换等衍生品体系，全面推行市场化配额分配，适度引入合规国际碳信用，建立企业减排

信用评价体系，实现市场化调节为主、政府监管为辅的格局，逐步与国际先进碳市场接轨。[12] 

5.3. 构建更加完善的碳排放标识体系 

澳大利亚在碳排放标识方面存在一些优势，我国可进行借鉴并改进。澳大利亚在碳排放标识方面有

着完善的政策体系和法律法规作为支撑。中国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进一步完善自身的政策体系和

法律法规，明确碳排放标识的法律依据和标准要求，为碳排放标识的实施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并将碳

排放标识制度逐步扩展到更多行业和领域，如家用电器、建筑、交通运输等，提高碳排放标识的覆盖面

和影响力。通过公开碳排放标识数据和信息，中国可以增加产品碳足迹的透明度，使消费者、企业和政

府都能清晰地了解产品的碳排放情况，从而推动绿色低碳消费和生产。建立激励机制，为企业和个人提

供碳减排的激励措施，如税收优惠、资金补贴等，以鼓励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碳排放标识制度。通过立

法等手段，中国可以对企业和个人的碳排放行为进行约束，对违规排放行为进行处罚，从而推动碳排放

标识制度的有效实施。同时，中国应加强对碳排放数据的收集和管理，建立完善的碳排放数据库，为碳

排放标识制度的发展提供数据支撑。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中国可以提高对碳排放的整体测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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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碳排放标识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澳大利亚在碳排放标识的推广过程中注重提高公众认知度和参与度。

中国可以通过宣传教育、媒体推广等方式提高公众对碳排放标识的认知度，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碳排放标

识的监督和管理，形成全社会共同推动碳排放标识实施的良好氛围，积极参与国际碳排放标识的合作与

交流，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技术，推动中国碳排放标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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